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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岩市永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3部门关于开展2022年永定区房地产市场专项检查的通知

区各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经纪机构：

为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管，整顿房地产市场秩序，规范开发、销售、房地产经纪行为，有效遏制房地产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我区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结合《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8部门转发关于持续整治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的通知》（闽建房〔2021〕4号）以及上级部门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的部署要求，经研究，我局联合区市场监管局、银行监管部门按照“双随机、一公开”检查要求，开展2022年永定区房地产市场专项检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时间

2022年9月底前对永定区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经纪机构进行检查。

二、检查组织

检查人员从龙岩市永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龙岩市永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龙岩银保监分局永定监管组执法（检查）人员库中随机抽取，区住建局2名、市场监督管理局2名、银监组1名人员，开展检查工作。

三、检查方式

此次检查采取“双随机、一公开”的方式。根据龙岩市永定区房地产开发企业双随机检查名录库、龙岩市永定区房地产经纪机构双随机检查名录库按20%的比例进行随机抽取。另抽出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及房地产经纪机构名单在区政府网站进行公示。

四、检查内容

1.是否存在违法违规商品房销售行为；

2.是否存在商品房捂盘惜售行为；

3.是否按规定在销售现场公示有关证件；

4.是否执行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规定；

5.是否存在违法违规发布商品房宣传广告行为；

6.是否存在销售过程中以养老名义进行虚假宣传的行为；

7.是否在商品房买卖合同格式条款中加重消费者责任等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

8.是否存在商品房买卖合同欺诈及价格欺诈行为；

9.是否存在发布虚假委托、虚假状况、虚假价格的房源信息；在不同渠道发布的房源信息不一致，已成交或撤销委托的房源信息没有在1个工作日内从各种渠道上撤销；

10.是否存在未按规定办理存量房买卖合同网签，未告知交易双方实行交易资金监管途径，机构挪用交易监管资金；

11.是否违规为公租房等保障性住房提供住房经纪服务；

12.是否存在“租房贷”“套路贷”等违法违规行为；

13.是否存在挪用商品房预售资金，没有用于本项目在建工程；

14.是否存在拖延、拒绝购房者办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的要求，购房款没有由购房人账户（按揭放款账户）直接全额转入房地产开发企业预售资金监管账户；

15.是否存在滥用垄断市场支配地位，在销售商品房时附加搭售车位、储藏室等，设置其他不合理的交易条件；

16.是否存在套取或协助购房者套取“经营贷”“消费贷”等非个人住房贷款用于购房；

17.是否存在违规开展或诱使承租人办理住房租赁消费贷业务；

18.房地产经纪机构是否存在挪用承租人租金；

19.是否存在违规收取“茶水费”等费用，变相涨价。

五、检查结果

此次检查中发现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及房地产经纪机构违法违规行为，由区住建局、市场监督管理局、龙岩银保监分局永定监管组分别依据有关规定进行调查并处理。检查结果将统一在区政府网站进行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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